
采购需求及技术规格要求 

一、项目概况 

安徽省立医院病房提升改造项目位于合肥市庐阳区庐江路 17号和政务区天

鹅湖路 1号。本项目包括对中院区 1号楼病房进行升级改造，将原有六人间病房

改造成三人间病房，对病房卫生间进行提升改造，开展适老化无障碍环境建设，

改善现有供电、供水、暖通、消防等基础设施；对中院区急救中心病房开展暖通

工程改造（空调系统更新）；对南院区 1号楼病房开展暖通系统工程改造、电梯

更新改造等。本次采购工程施工过程中的第三方检测服务。 

二、检测内容（包括但不限于下述内容） 

1．材料及试块检验 

水泥标准稠度用水量、安定性、凝结时间、抗折、抗压强度；砂、石子颗粒

级配、含泥量、泥块含量；砌体抗压强度；钢筋原材、钢筋焊接拉伸、冷弯力学

性能试验；混凝土抗压强度；混凝土抗渗；砌筑砂浆抗压强度；防水材料（防水

卷材、水泥基防水涂料、聚合物水泥砂浆）检测；面砖抗折强度、抗冻、断裂模

数；钢筋机械连接拉伸试验；土工标准击实+环刀试验；复合地基承载力检验；

面砖现场拉拔试验；地砖及釉面砖常规检测；涂料及油漆常规检测；微膨胀混凝

土配合比试验及性能检测；遇水膨胀止水带常规试验；加气混凝土砌块密度及抗

压试验；电线电缆绝缘电阻检测；上下水管材及管件常规检测；室外排水管材及

管件、井盖、井箅常规试验；级配碎石、水稳层、沥青常规试验；陶粒混凝土配

合比试验及性能检验；彩色耐磨混凝土配合比试验及性能检验；聚氯乙烯板常规

检测；外加剂（减水剂、膨胀剂）常规检测；木板及装修材料有害物质限量检测

等；砌筑水泥-泌水性，石子-压碎指标，砼-坍落度，面砖-吸水率等。 

2．基础工程检测 

锚杆抗拔承载力试验（如有）；桩的承载力检测（单桩竖向抗压静载试验（如

有），单桩竖向抗拔静载试验）（如有）；桩身的完整性检测（如有）。 

3．门窗、幕墙检测 

门窗幕墙四性试验；玻璃、石材、铝板材料复检。 

4．建筑节能检测 

建筑节能工程进场材料和设备的复验；墙体节能工程检测；门窗节能工程检



测；屋面节能工程检测。 

5．主体结构检测 

混凝土强度、钢筋保护层厚度、钢筋配置、结构尺寸检测。 

6．钢结构检测 

钢构件及焊缝外观质量、内部缺陷、截面尺寸、变形等检测。 

7．室内环境检测 

氡的检测、空气中游离甲醛的检测；空气中氨的检测；空气中苯的检测；空

气中 TVOC 的检测。 

8．防雷检测 

接闪器检测；引下线检测；外部防雷装置检测；接地装置检测；等电位连接

检测；电涌保护器检测。 

9．人防检测 

10.消防检测 

11.其他检测 

三、检测项目、数量及频率、设备满足下列要求 

1.国家、地方、行业相关规范、规定，以及行政主管部门要求以及相关政策

规定。  

2.设计、施工需要及采购人的要求。  

3.项目各阶段验收需要（参照施工图设计依据的各类工程施工与质量验收规

范，未说明清楚的执行现行的国家、地方、行业相关规范、规定，以及行政主管

部门要求）。  

4.项目竣工验收及档案移交需要。  

5.本项目主体结构部分的材料、构件（含成品构件），尤其是涉及到结构安

全的内容必须全部检测。 

6. 中标人必须按照招标采购人要求开展检测工作，同时为本检测项目投入

的设备须满足招标文件约定的检测要求。 

7、中标人最终出具的检测报告数量须满足招标人要求，所需费用包含在投

标报价中，不再另行支付。 

四、人员要求（不得低于下述配备标准，如下述配备人员不满足实际检测需求，



则须按照招标人要求另行配备相关人员，所需费用包含在投标报价中，不再另

行支付。） 

1.项目负责人 1 名； 

2.检测工程师 1 名； 

3.其他人员：检测员 3名、资料员 1名。 

4.项目负责人及时有效的解决问题。实际工作中，如果招标人认为在上述人

员中需要增加人员的，投标人必须根据需要予以增加，不得拒绝。 

5.投标人中标后相关证书原件在合同签订前招标人有权核查，如发现与招标

文件要求（如有）不符，中标人须无条件更换，否则招标人有权终止合同。 

6.试验检测人员必须接招标人通知后两个小时内抵达项目地点。  

7.中标人服务期间如更换人员或因招标人要求更换人员，更换的人员资质、

阅历及经验不得低于本招标文件及具体项目的人员要求，并经招标人认可后方可

更换。 

8.未经采购人同意，中标人不得随意更换项目负责人，若确因特殊原因需要

更换时，须提前 7天提交与拟更换人员具备相当资格和能力的人员报采购人批

准，经采购人批准后方可更换。中标人擅自更换项目负责人的，视为中标人违约，

违约价款标准为项目负责人 5万元/人/次（从月度结算价款中扣除）。 

五、其它 

1.检测单位须编制切实可行的检测方案报招标人审批，并按审批后的方案认

真检测。检测单位只对招标人负责，严禁听从施工单位安排，否则承担相应的违

约责任直至解除合同。 

2.检测单位须派员跟踪检测，检测结果，要第一时间快报给招标人，取样及

报告送达由检测单位负责。 

3.检测单位须保证本公司出具的试验检测数据能够准确、及时、真实的反映

工程实体质量，并对本公司出具的所有试验报告负法律责任。 

4.履约过程中，中标人不能按照招标人要求履约的，存有出具不真实的检测

报告等不良行为的，招标人有权解除合同。 

5.中标人必须参与日常工程质量巡查，发现疑似质量问题时主动检测，并将

检测结果上报招标人，费用含在投标报价中，不予另行支付。 



6.中标人在工程质量检测过程中，若非中标人原因造成的检测结果不合格，

须进行多次复检，直至检测合格为止，不合格的费用由责任单位承担。   

7.中标人须协助招标人检查、管理施工单位质量管控体系、自检实验室等，

费用含在投标报价中，不予另行支付。 

8.中标人接到招标人通知后，及时按照招标人约定的时间完成检测服务并提

供检测报告，如逾期进行检测或逾期提供检测报告的，每逾期一日承担违约价款

500元（在月度结算价款中扣除），逾期超过 7 日的，招标人有权解除合同。 

9、合同履约期间，如工程发生工程质量事故，并经查明是中标人原因造成

的，招标人有权拒绝支付余款，追究其相应责任，并报相关建设主管部门严肃处

理。 

10、中标人应确保检测数据的客观及正确性，如发现有弄虚作假行为，招标

人将每次处以 10000 元的违约价款（从月度结算价款中扣除），性质恶劣的招标

人有权终止合同并拒付检测费用。 

11、中标人不得以任何形式要求施工单位购买指定材料，若出现此种情形，

招标人有权解除合同。 

12、中标人出具的检测报告若与现场实际情况不符，中标人应承担由此造成

的所有损失。 

13、本工程项目最终中标的检测单位不得与本工程项目的设计、施工、监

理单位，以及建筑材料、建筑构配件和设备供应单位不得有隶属关系或者其他

利害关系。 

 


